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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産權法庭在北京正

式掛牌。設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産權法庭，是以習近平同志爲

核心的黨中央從建設知識産權强國和世界科技强國的戰略高

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全面深化司法改革、推進公正司法

的重大改革舉措，是嚴格保護知識産權、服務創新驅動發展戰

略、營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的重大制度創新，在中國法治建設

和人民司法事業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一、制度創新：以創新的手段

保護激勵創新

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産權法庭的成立是我國知識産權訴訟

制度的重大突破和創新，其創新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機構層級創新

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産權法庭是在最高法院層面設立的專

門化知識産權司法機構。從國際範圍看，承擔統一裁判標準職

能的專門化知識産權司法機構通常都是高級法院層級。例如，

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德國專利法院、日本東京高等法院知

識産權分部、韓國專利法院等，均相當於高級法院級别，承擔所

在國家地域範圍内專利等知識産權二審案件的審理和統一裁

判標準的職能。知識産權法庭設立在最高人民法院，突顯了裁

判的終局性和權威性，影響更大。這一制度創新既符合建立知

識産權法院的國際潮流，又體現中國創新和中國智慧，在回應

科技創新現實司法需求的同時，發展和豐富了中國特色知識産

權訴訟法律制度。

（二）管轄範圍創新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專利等知識産權

案件訴訟程序若干問題的决定》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知識産

權法庭若干問題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産權法庭集中管

轄全國範圍内不服專利等第一審技術類民事、行政案件裁判的

上訴案件。案件類型幾乎涵蓋除商標外的全部知識産權類型，

包括專利、植物新品種、集成電路佈圖設計、反不正當競争案件

中的技術秘密案件、著作權案件中的計算機軟件案件以及壟斷

案件等。特别值得關注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特别立法將壟

斷案件與技術類知識産權案件一併歸由統一的專門化審判機

構管轄，這一管轄模式能够使法院在注重加强對知識産權保護

的同時，也注意和警惕濫用知識産權破壞競争，從而更好地實

現創新和競争的協調與平衡。從案件性質看，法庭統一管轄第

二審技術類知識産權行政案件和民事案件，這種“二合一”管轄

模式爲實現技術類知識産權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裁判結果的

協調統一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

（三）審判機制創新

一是，上訴機制創新。知識産權法庭集中管轄全國技術類

知識産權上訴案件，在訴訟程序上跨越了地方高級法院，形成

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飛躍上訴制度”，有助於縮短糾紛解决週期

和統一司法標準。

二是，送達方式創新。根據司法解釋規定，經當事人同意，

知識産權法庭可以通過電子訴訟平臺等電子方式送達訴訟文

件、證據材料及裁判文書等。這是我國目前除互聯網法院以外

第一個可以採取電子方式送達裁判文書的法庭。

三是，審理方式創新。根據司法解釋規定，最高人民法院

知識産權法庭可以通過在綫方式開展部分訴訟程序，例如通過

電子訴訟平臺或者在綫視頻等方式組織證據交换、召集庭前會

議等。同時，鑒於案件管轄範圍涵蓋全國，爲便利當事人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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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産權法庭還專門設立了巡迴審判制度，可以

根據案件情况到實地或者原審人民法院所在地巡迴審理案

件。2019 年 7 月 23 日，知識産權法庭在江蘇南京開展了首次

巡迴審判，既便利查明案件事實，又便利當事人參加訴訟，受到

社會各界的高度評價。

二、職責任務：司法主導、嚴格保護、

激勵創新、保護競争、國際視野

（一）强化司法主導

司法保護是保護知識産權最有效、最根本、最權威的手段,

知識産權法庭首次實現了技術類知識産權授權確權行政上訴

案件、行政查處上訴案件和民事侵權上訴案件的集中統一審

理，同時技術調查官制度運行日益成熟，司法審判專業化和職

業化日益增强，信息化和智慧審判助力，司法保護主導作用的

發揮具有了更好的平臺和更堅實的基礎。

1. 充分發揮對知識産權授權確權行政行爲的司法複審職

能。强化對新穎性、創造性、實用性等專利授權實質標準合法

性的全面審查和深度審查，及時明確和統一標準，促進專利授

權確權行爲的規範化、科學化，不斷提高專利授權質量。

2. 充分發揮對知識産權行政查處行爲的司法監督職能。

强化對知識産權行政執法行爲的實體合法性和程序正當性的

審查，積極引導行政執法機關的調查取证、證據審查、侵權判

定、責任承擔等處理標準與司法標準相一致，提昇行政執法質

量和水平。

3. 妥善處理專利無效行政與民事侵權程序交叉問題。實

現專利無效案件與民事侵權案件審理的無縫銜接和結果協調

是知識産權法庭的重要職責。要採取有效措施提高專利無效

行政案件審理效率，儘快穩定專利權效力狀態，爲民事侵權案

件的審理提供良好的權利狀態基礎。明確和細化專利權利要

求解釋規則，努力實現專利無效行政程序和民事侵權程序權利

要求解釋的一致性和協調性，確保專利權的保護範圍與其技術

貢獻相一致。合理强化特定情形下民事程序的優先和决定地

位，促進民行交織知識産權民事糾紛的實質性解决，對後續行

政糾紛的正確解决形成引導，切實縮短審理週期。對於權利要

求保護範圍明顯不清楚、虚構説明書中的實驗數據等與授權有

關的重要信息、專利申請日前技術方案已經公開且不符合新穎

性寬限期條件等具有明顯無效理由的專利權，專利權人指控他

人侵權的，嘗試根據具體案情直接裁决不予支持，無需等待行

政程序的結果。在先的專利民事侵權案件對特定專利權利要

求有明確解釋的，後續的專利無效行政程序在解釋同一專利權

利要求時應予參考。

（二）强化嚴格保護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加强知識産權保護是完善産權保

護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中國經濟競争力最大的激勵。

知識産權法庭要在嚴格保護方面重點着力，加大司法保護力

度，把知識産權違法成本顯著提上去，把法律威懾作用充分發

揮出來。

1. 加大技術類知識産權侵權損害賠償力度。知識産權侵

權損害賠償應與該知識産權市場價值成比例。被訴侵權産品

涉及多部件、多專利的，確定損害賠償數額時應該考慮涉案專

利對特定部件或者整個産品市場價值的貢獻度，以專利對被訴

侵權産品的增量價值作爲賠償計算依據。積極運用現行法律

及其司法解釋規定的文書提供命令、證明妨礙等制度，對於侵

權成立但無正當理由拒不執行文書提供命令或者存在故意妨

礙證明行爲的，可以參考專利權人的主張和提供的證據從高確

定賠償數額。合理把握相關知識産權法律規定的損害賠償計

算方法適用順序，减輕權利人證明負擔，權利人在具體案件中

選擇了具體賠償計算方法的，可以推定前序方法計算的損害賠

償數額難以確定，但有相反證據的除外。深入研究和探索技術

類知識産權懲罰性賠償問題，對符合條件的，依法支持權利人

的懲罰性賠償請求，提高侵權代價，充分發揮懲罰性賠償對侵

權行爲的法律威懾力。例如，具有故意侵權、重複侵權、多次侵

權等嚴重侵犯植物新品種權情節的，依照種子法的規定適用懲

罰性賠償。

2. 積極運用行爲保全制度保障司法救濟及時性和穩妥

性。行爲保全制度對於提高司法救濟的及時性和有效性、降低

權利人維權成本具有重要作用。認真領會《最高人民法院關於

審查知識産權糾紛行爲保全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兼

顧及時保護和穩妥保護的精神，正確審查當事人的行爲保全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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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正確把握“情况緊急”和“難以彌補的損害”的行爲保全條

件，綜合考慮涉嫌侵權行爲的難以控制性、損害的難以挽回性

等因素，合理平衡申請人與被申請人的利益，切實實現及時保

護和穩妥保護的效果。

（三）强化激勵創新

對科技創新成果給予知識産權保護的最終目的是激勵創

新。司法對技術類知識産權的保護必須以保障和激勵創新爲

導向和追求，營造有利於創新的法治環境。

1. 以有利於激勵創新爲導向，提高專利授權確權標準的合

理性。强化專利授權形式標準合法性和正當性的司法審查，促

進專利授權形式標準更加靈活合理。合理考慮專利申請文件

撰寫的客觀局限，以本領域技術人員的知識水平和認知能力爲

核心，準確把握修改超範圍、充分公開、權利要求書應該得到説

明書支持等專利授權形式標準，儘可能保证確有創造性的發明

創造能够獲得專利權保護，激發創新熱情。

2. 營造有利於創新的法律環境，激發和保護創新創業精

神。專利等技術類知識産權與研發、生産和投資關係密切，模

糊的權利範圍和不確定的保護會對科技創新和商業經營造成

妨害。清晰確定法律責任邊界，提高技術類知識産權保護範圍

的清晰性，明確公衆可以自由合法利用的範圍，給各類創新主

體和商業主體以明確的法律預期，保障商業生産和投資行爲的

積極性，增强創新創業信心。

3. 妥善運用知識産權法律制度中的保護限制和例外，依法

維護善意使用者的市場交易安全，降低創新者的法律風險，鼓

勵更多社會主體投身創新創業。慎重對待新技術、新産品、新

商業模式，以有利於促進創新、有利於公平競争、有利於消費者

的長遠利益爲導向指引法律適用，不輕率否定其合法性。

（四）强化保護競争

公平有序、充滿活力的競争機制是釋放各類創新主體創新

活力的重要保障。保護競争、維護公平有序、統一開放的市場

競争秩序是知識産權法庭的重要職責。要切實重視和加强反

壟斷審判工作，及時制止壟斷行爲，增强市場透明度和競争

活力。

1. 切實加强壟斷民事糾紛案件審理，充分發揮反壟斷民事

司法填補行政執法缺口、保障受害人獲得賠償、威懾和制止壟

斷行爲的司法職能。正確把握壟斷民事糾紛案件審理的獨立

性，積極受理和審理壟斷糾紛。妥當處理反壟斷行政執法機關

行政執法與民事訴訟的關係，執法機關的行政處理决定認定的

事實僅僅是法院認定事實的證據之一，如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

的，人民法院可重新認定事實。對於行政機關未作認定的事

實，法院可以結合案件具體證據和事實獨立作出認定。正確適

用事實推定規則，妥善轉移舉证責任，切實减輕壟斷民事糾紛

原告的舉证負擔。

2. 切實加强壟斷行政案件的審理，充分發揮規範行政執法

行爲、保障市場主體競争權益的司法職能。依法受理反壟斷行

政查處行爲引發的行政案件，加大司法審查力度，聚焦執法行

爲的實體執法標準和程序正當性，給出明確法律指引，促進行

政執法行爲規範化和法治化。

3. 妥善處理涉及知識産權的壟斷糾紛，防止壟斷的目的在

於促進競争，保護知識産權的目的在於激勵創新，而創新可以

創造出新的需求和新的市場，造就更高層次的競争。在審理涉

及知識産權的壟斷行爲時，既要遵循反壟斷法的一般適用原則

和分析方法，更要充分考慮知識産權自身的特點，將創新作爲

重要考量因素，重點關注經營者行使知識産權的行爲對競争的

影響以及對促進創新和提高效率産生的影響。

（五）强化國際視野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

的講話中指出，“中國走向世界，以負責任大國參與國際事務，

必須善於運用法治”。作爲我國知識産權司法保護的重大制度

創新，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産權法庭是以法治方式樹立我國知識

産權保護負責任大國形象、營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積極參與

和引領國際知識産權治理進程的重要平臺。

1. 樹立戰略眼光。深刻把握國際形勢變化和國内改革發

展需求，通過重大案件的公正高效審理，通過裁判規則確定和

訴訟制度創新，積極參與和推動國際知識産權規則形成和治理

體系變革，不斷增强我國在國際治理規則中的平衡力和引領

力，努力將知識産權法庭建設成爲具有世界性影響的知識産權

司法機構。

2. 强化全球視野。加强平等保護，堅持依法平等保護中外

當事人合法權益，嚴格依照法定程序審理涉外案件，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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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各方當事人和訴訟參加人的訴訟權利，一視同仁、平等對

待。深入研究探索“一帶一路”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

易港建設發展中的知識産權問題，既要依法促進高水平的貿易

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又要努力實現高水平的知識産權保護。

3. 加强知識産權國際交流合作。加强與世界知識産權組

織等國際組織，“一帶一路”沿綫國家，歐盟、美國、日本等發達

國家和主要發展中國家的司法交流合作，充分展示我國知識産

權法治建設成就，以國際社會容易理解的方式講好“中國法治

故事”，積極推動司法文明交流互鑒，爲世界知識産權治理變革

貢獻中國智慧。

三、發展目標：打造國際一流的審判機構

（一）推動知識産權法院（庭）體系完善和訴訟制度改革

完善知識産權法院（庭）體系。加强知識産權法庭與知識

産權法院、跨區域管轄技術性知識産權案件的專門法庭之間的

協同化和一體化建設，建立健全制度化、規範化和信息化的工

作聯繫機制。進一步健全知識産權訴訟制度。完善知識産權

案件統一訴訟證據制度，有效解决舉证難和證明難問題。調研

和出臺知識産權訴訟證據規則指引，建立以誠信原則爲導向、

激勵當事人積極提供證據的訴訟機制，切實减輕知識産權權利

人的維權取证困難，有效化解知識産權案件證明難問題。改革

完善審判程序規則，提昇審判工作開放性和便利性。進一步强

化司法便民和司法爲民，採取一切有效措施提高知識産權訴訟

便利。推進案件繁簡分流、輕重分離、快慢分道，使不同性質、

不同複雜程度的案件各適其宜、各得其所。完善巡迴審判制

度，合理佈局巡迴點，積極開展巡迴審判，方便當事人訴訟。

（二）大力加强智能法院建設

在互聯網時代，必須大力加强智能法院建設，充分利用現

代技術成果使法院分配正義的方式更加高效，實現正義的途徑

更加便捷。全面加强信息化建設，大力推動大數據、人工智能

的深度運用。全面推廣語音識别、文本信息智能提取技術，加

强遠程視頻等軟件和基礎設施建設，加强智能分案、智能輔助

辦案系統建設，完善類案檢索、數據分析、風險預警等功能，推

動電子卷宗隨案同步生成和深度應用，努力實現辦公辦案全程

無紙化、訴訟事務全流程集約化、工作動態分析智能化。特别

是在智能分案、智能輔助辦案系統建設和完善類案檢索方面要

下大氣力，實現涉及同一專利的案件能够智能分配到同一承辦

人或者合議庭、類似案件信息能够自動推送給承辦法官等，充

分利用信息技術促進裁判結果統一。

（三）大力加强知識産權審判隊伍建設

隊伍建設是知識産權審判事業行穩致遠的基礎和保障。

知識産權法庭能否建設成爲國際一流的知識産權審判機構，其

關鍵在於人才，要大力加强知識産權法官的正規化、專門化、職

業化、國際化建設。客觀規律和國内外經驗表明，知識産權審

判人才培養必須走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國際化建設道路，

培養專業作風、弘揚專業精神。進一步激發知識産權法官的積

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讓知識産權法官干一行愛一行、專一行

精一行，儘快向國際一流看齊，增强適應新時代發展要求的本

領能力。適應知識産權領域思維活躍、知識更新快、國際化程

度高的特點，積極創造條件，有針對性地加强知識産權業務培

訓和外語能力培訓，儘快提昇業務能力，開闊國際視野和國際

化水平。樹立全國一盤棋的理念，建立知識産權法庭與地方法

院的人員交流機制，技術性案件審判能力較强的法院可以繼續

根據具體情况選送人員到知識産權法庭交流辦案，知識産權法

庭也可以選派綜合素質高的人員到案件壓力較大的下級法院

掛職協助辦案，通過雙向互動交流提昇審判能力，形成知識産

權司法保護的合力。充分發揮全國審判業務專家的榜樣作用，

抓好專家型優秀人才培養，將知識産權法庭打造成培養專利審

判人才的摇籃。■

作者：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二級大法官，知識産權法庭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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